
「高雄市左營區廍後段 8-1 地號等 11 筆土地（單元六）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補充公告 

依據本案申請須知 6.6.2 規定，涉及變更或補充本須知內容者，主辦機關應另行公告，並依申請須知 6.6.3 規定，主辦機關因應實際需求，

得於受理申請文件截止日前公告評選文件之補充文件，並視為公開評選文件之一部份。 

申請須知 

文件/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申請須知

3.3.8 

實施者應承諾指定區域眷舍及停車場承租經營及

認養周邊環境清潔維護，期間自本案委託實施契

約簽約起10年，本項費用不得提列共同負擔。 

實施者應承諾指定區域眷舍及停車場承租經營

及認養周邊環境清潔維護，期間自該區點交之

日起10年，本項費用不得提列共同負擔。 

為避免眷舍修復工程

進度影響乙方營運期

程，故眷舍及停車場承

租經營及認養周邊環

境清潔維護之起訖期

間改為維護區域點交

之日起算。 



文件/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申請須知 

圖6 

 

 

 

 

 

 

 

 

註：1.面積以點交為主。2.認養區域不包含公所代

管範圍。 

 

 

 

 

 

 

 

 

註：1.面積以點交為主。2.認養區域不包含公所

代管範圍。 

1. 因應市府政策，變

更指定區域眷舍及停

車場承租經營及認養

周邊環境清潔維護之

範圍。 

2. 因變更指定回饋區

域之範圍，修正備註說

明。 

申請須知

5.2.2 

最近一會計年度（即113年度）經中華民國合格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之內

容，或本案公告日當月（不計）前一年度起至申

請截止之日當月（不計）期間（即113年9月至114
年11月）內經我國會計師簽證之連續12個月之財

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合於下列規定者。 

最近一會計年度（即113年度）經中華民國合格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

之內容，或本案公告日當月（不計）前一年度起

至申請截止之日當月（不計）期間（即113年9月
至115年1月）內經我國會計師簽證之連續12個
月之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合於下列規定者。 

因應本次調整指定區

域眷舍及停車場承租

經營及認養周邊環境

清潔維護之範圍，屬重

要招商條件之變更，為

避免爭議，延長公告期

間至115年2月24日截

止。修正會計師簽證財

務報告之有效期間。 



文件/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申請須知

6.1.3 

財務能力證明文件：申請人應提出最近一年度，

經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告

及其所附報表（通稱「財簽」），或本案公告日當

月（不計）前一年度起至申請截止之日當月（不

計）期間（即113年9月至114年11月）內經我國會

計師簽證之連續12個月之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

表；公司設立未滿一會計年度之公司，應提送自

公司設立至本案公告時，經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

查核簽證全部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申請人為

合作聯盟者，其每一成員均應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財務能力證明文件：申請人應提出最近一年度，

經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全部財務報

告及其所附報表（通稱「財簽」），或本案公告日

當月（不計）前一年度起至申請截止之日當月

（不計）期間（即113年9月至115年1月）內經我

國會計師簽證之連續12個月之財務報告及其所

附報表；公司設立未滿一會計年度之公司，應提

送自公司設立至本案公告時，經中華民國合格

會計師查核簽證全部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

申請人為合作聯盟者，其每一成員均應提出相

關證明文件。 

因應本次調整指定區

域眷舍及停車場承租

經營及認養周邊環境

清潔維護之範圍，屬重

要招商條件之變更，為

避免爭議，延長公告期

間至115年2月24日截

止。修正會計師簽證財

務報告之有效期間。 

 



申請須知附件 

文件/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申請須知附件

附件11 指定

區域眷舍及停

車場承租經營

及認養周邊環

境清潔維護 

承諾書 

圖1 指定回饋

周邊眷舍及停

車場承租經營

及認養周邊環

境清潔維護區

域 

註：1.面積以點交為主。2.認養區域不包含公

所代管範圍。 
註：1.面積以點交為主。2.認養區域不包含公

所代管範圍。 

1. 因應市府政策，變

更指定區域眷舍及停

車場承租經營及認養

周邊環境清潔維護之

範圍。 

2. 因變更指定回饋

區域之範圍，修正備

註說明。 

 

  



委託實施契約附件 4 指定區域眷舍及停車場承租經營及認養周邊環境清潔維護契約書 

文件/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契約附件4 

封面標的房舍 
標的房舍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建業新村98、99、
109、109-1、109-2、111號等眷舍 

標的房舍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建業新村69、70-
1、73、74、74-1、74-4、74-5、74-6、79-2、79-
3、79-4、79-5號等眷舍 

因應市府政策，變更

指定區域眷舍及停車

場承租經營及認養周

邊環境清潔維護之範

圍。 

契約附件4 

契約書引文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甲方）與

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就

高雄市左營區建業新村98號等眷舍、停車場承

租經營及認養周邊環境清潔事宜，同意並約定

契約條款如下：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甲方）與

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就

高雄市左營區建業新村69號等眷舍、停車場承

租經營及認養周邊環境清潔事宜，同意並約定

契約條款如下： 

因應市府政策，變更

指定區域眷舍及停車

場承租經營及認養周

邊環境清潔維護之範

圍。 

契約附件4 

第2條第1項 

1. 承租經營眷舍標的﹕ 

承租經營眷舍標的面積如下表所示，實際以點

交面積為準： 

 眷舍 面積 

1 緯七路 98 號 室內約 45.1 坪 

2 緯七路 99 號 室內約 55.84 坪 

1. 承租經營眷舍標的﹕ 

承租經營眷舍標的面積如下表所示，實際以點

交面積為準： 

 眷舍 面積 備註 

1 緯九路 69 號 室內約 34.6 坪 - 

2 緯九路 70-1 號 室內約 41.2 坪 - 

1. 因應市府政策，變

更指定區域眷舍及停

車場承租經營及認養

周邊環境清潔維護之

範圍。 

2. 變更後新指定區

域之土地使用分區為

第三種住宅區。 



文件/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3 緯六路 109 號 室內約 50.15 坪 

4 緯六路 109-1 號 室內約 30.7 坪 

5 緯六路 109-2 號 室內約 28.18 坪 

6 緯六路 111 號 室內約 100.12 坪 

 總計 約 310.09 坪 

承租經營眷舍標的詳下圖1(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編訂情形為第四種住宅區，建築修復後活化營

運類別限制作為文創類（文創法第3條一項第1~
第15款表列業種）、餐飲、民宿、店鋪等使用)。 

3 緯八路 73 號 室內約 51.5 坪 三連

棟 4 緯八路 74 號 室內約 21.5 坪 

5 緯八路 74-1 號 室內約 25.2 坪 

6 緯八路 74-4 號 室內約 24.9 坪 - 

7 緯八路 74-5 號 室內約 24.7 坪 - 

8 緯八路 74-6 號 室內約 39.9 坪 - 

9 緯八路 79-2 號 室內約 29.2 坪 二連

棟 10 緯八路 79-3 號 室內約 26.8 坪 

11 緯八路 79-4 號 室內約 39 坪 二連

棟 12 緯八路 79-5 號 室內約 32.8 坪 

- 總計 約 391.3 坪 - 

承租經營眷舍標的詳下圖1(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編訂情形為第三種住宅區，建築修復後活化營

運類別限制作為文創類（文創法第3條一項第1~



文件/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第15款表列業種）、餐飲、民宿、店鋪等使用)。 

契約附件4 

第2條第2項 

2. 承租經營停車場標的﹕指下圖指定區域內標

示停車場之區域，約308坪（1,019平方公尺），實

際面積以現場指認為準，乙方需自行規畫、劃設

停車位、建置相關停車管理設備（停車場出入口

應依甲方現場既有規畫，不得任意變更）、設備

維護及辦理停車場依規相關申報程序。 

2. 承租經營停車場標的﹕指下圖指定區域內標

示停車場之區域，約360.58坪（1,192平方公尺），

實際面積以現場指認為準，乙方需自行規畫、劃

設停車位、建置相關停車管理設備（停車場出入

口應依甲方現場既有規畫，不得任意變更）、設

備維護及辦理停車場依規相關申報程序。 

因應本次調整指定區

域眷舍及停車場承租

經營及認養周邊環境

清潔維護之範圍，故

修正變更後新指定區

域之停車場面積。 

契約附件4 

第2條第3項 

3. 認養周邊環境清潔維護標的：指下圖指定區

域內非承租經營眷舍及停車場，以及非區公所

代管範圍之區域，包含人行道、道路、綠地、植

栽、防空洞、溝渠、相關地上物、設施等。 

3. 認養周邊環境清潔維護標的：指下圖指定區

域內非承租經營眷舍及停車場，以及非區公所

代管範圍之區域，包含人行道、道路、綠地、植

栽、防空洞、溝渠、相關地上物、設施等。 

因應本次調整指定區

域眷舍及停車場承租

經營及認養周邊環境

清潔維護之範圍，修

正認養周邊環境清潔

維護項目。 

契約附件4 

第2條第4項 

4. 為確實履行上述環境維護事項，乙方應於環

境維護標的範圍建置監視器系統。（甲方現場已

佈設之空管可提供乙方使用（如附件），如有不

足，乙方應自行增設） 

4. 為確實履行上述環境維護事項，乙方應於環

境維護標的範圍建置監視器系統。（甲方現場已

佈設之空管可提供乙方使用（如附件四），如有

不足，乙方應自行增設） 

明確標示參考附件。 



文件/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契約附件4 

圖1：範圍示

意圖 

 
 

因應市府政策，變更

指定區域眷舍及停車

場承租經營及認養周

邊環境清潔維護之範

圍。 

契約附件4 

第3條第1、
2、7、9項 

1. 本契約期間自簽約日起計10年。 

2. 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日起90日內提送第八條

之「眷舍及停車場承租經營計畫書」。  

7. 甲方於本契約簽訂後30日內以現況點交承租

經營標的物予乙方，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

無法如期完成點交作業時，視同甲方點交完成，

乙方不得主張尚未完成點交，並不得要求減免

依本契約約定應由乙方負擔之義務。 

9. 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日起30日內提送「認養

環境清潔維護計畫書」，經甲方同意之日起30日

1. 本契約期間自點交日起計10年。 

2. 乙方應於點交日起90日內提送第八條之「眷

舍及停車場承租經營計畫書」。 

7. 乙方應配合甲方書面通知之時程接管點交，

甲方於修繕完工後點交承租經營標的物予乙

方，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無法如期完成點

交作業時，視同甲方點交完成，乙方不得主張尚

未完成點交，並不得要求減免依本契約約定應

由乙方負擔之義務。 

9. 乙方應於點交日起30日內提送「認養環境清

1. 為避免眷舍修復

工程進度影響乙方營

運期程，故眷舍及停

車場承租經營及認養

周邊環境清潔維護之

起訖期間改為維護區

域點交之日起算。 

2. 為維持行政作業

彈性，點交時程改為

配合甲方書面通知之



文件/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內履行本案清潔維護認養事宜，包含但不限於

派駐專責清潔人員每日巡查清潔等。 
潔維護計畫書」，經甲方同意之日起30日內履行

本案清潔維護認養事宜，包含但不限於派駐專

責清潔人員每日巡查清潔等。 

時程。 

契約附件4 

第4條第1、2
項 

1. 眷舍租金：以修復及租賃標的之建築物面積

計算，每月每坪700元。租金為預先繳納，簽約

後6個月內免收租金。第一年扣除6個月免租期

後如尚須繳納租金，乙方應於簽約後30日內繳

納第一年度租金，爾後乙方應於每年12月31日
前繳納下一年度租金。 

2. 停車場租金：依當期土地公告地價總額，以年

利率百分之二計收。（公式：年租金＝停車場基

地面積x公告地價x 2%）租金為預先繳納，乙方

應於簽約後30日內繳納第一年度租金，爾後乙

方應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下一年度租金。 

1. 眷舍租金：以修復及租賃標的之建築物面積

計算，每月每坪700元。「眷舍及停車場承租經營

計畫書」經甲方同意之日起6個月內免收租金。

租金以年度計收（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扣

除上開免租金期間後，該年度剩餘期間之租金，

乙方應於免租金期間屆滿後30日內繳納，爾後

乙方應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下一年度租金。 

2. 停車場租金：租金以年度計收（每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簽約後每年依當期土地公告地價總

額，以年利率百分之二計收。（公式：年租金＝

停車場基地面積x公告地價x 2%）租金為預先繳

納，「眷舍及停車場承租經營計畫書」經甲方同

意之日起點交後3個月內免收租金。簽約當年度

扣除前開免租金期間後，如尚須繳納租金，乙方

應於免租金期滿後30日內繳納第一年度租金，

爾後乙方應於每年12月31日前繳納下一年度租

金。  

1. 眷舍免租金期間

起計日修改為「眷舍

及停車場承租經營計

畫書」經甲方同意之

日，以配合本契約第

3條乙方辦理眷舍室

內裝潢(修)之時程。 

2. 新增停車場免租

金期間起計日，以配

合本契約第3條乙方

完成停車場設置之時

程。 



文件/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契約附件4 

第5條第2項 
5. 停車場經營權利金： 52. 停車場經營權利金： 

項目編號勘誤修正 

契約附件4 

第7條第2項 

2. 乙方應於繳納後以下列方式通知甲方： 

(1) 繳款單上，請於備註欄註明單位名稱。 

(2) 將繳款證明以電子檔格式傳送至甲方指定

之電子郵件信箱，俾利辦理後續款項核付相關

事宜。如甲方電子信箱有變更應以書面通知乙

方。 

(3) 電子郵件主旨載明：高雄市左營區建業新村

98號等眷舍-固定租金/經營權利金/履約保證金 
繳款證明 

2. 乙方應於繳納後以下列方式通知甲方： 

(1) 繳款單上，請於備註欄註明單位名稱。 

(2) 將繳款證明以電子檔格式傳送至甲方指定

之電子郵件信箱，俾利辦理後續款項核付相關

事宜。如甲方電子信箱有變更應以書面通知乙

方。 

(3) 電子郵件主旨載明：高雄市左營區建業新村

69號等眷舍-固定租金/經營權利金/履約保證金 
繳款證明 

因應市府政策，變更

指定區域眷舍及停車

場承租經營及認養周

邊環境清潔維護之範

圍。 

契約附件4 

第8條第9項 

9. 乙方承租經營標的於契約期間內應自行投保

必要且足額之以下保險： 

(1) 自本契約簽訂日起30日內，乙方應就承租經

營標的及其內財物(包括但不限於設備器材、內

部裝設等)投保火險(財產損害)。 

(2)~(4) (略) 

9. 乙方承租經營標的於點交後應自行投保必要

且足額之以下保險： 

(1) 自點交日起30日內，乙方應就承租經營標的

及其內財物(包括但不限於設備器材、內部裝設

等)投保火險(財產損害)。 

(2)~(4)略 

配合眷舍及停車場承

租經營及認養周邊環

境清潔維護之起訖期

間改為維護區域點交

之日起算，修正點交

相關條文。 



文件/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契約附件4 

第9條第1、2
項 

1. 承租經營標的由甲方依簽約時現況點交乙

方。 

2. 乙方為於承租經營標的點交且承租經營計畫

書（含裝修計畫）經甲方同意後，即可依承租經

營計畫書採取適當之裝修措施。但乙方不得任

意自行增建、改變或遮蔽建築體外觀或拆卸圍

牆等作為；經營期間有修繕需求、配合店內設備

需另加裝管線於外牆或屋頂等非屬室內空間之

情形時，應提出修繕計畫並經甲方同意後始得

施作。 

1. 承租經營標的由甲方修繕完工後點交予乙

方。 

2. 乙方為於承租經營標的點交且承租經營計畫

書（含裝修計畫）經甲方同意後，即可依承租經

營計畫書採取適當之裝修措施。但乙方不得任

意自行增建、改變或遮蔽建築體外觀或拆卸圍

牆等作為；經營期間有修繕需求、配合店內設備

需另加裝管線於外牆或屋頂等非屬室內空間之

情形時，應提出修繕計畫並經甲方同意後始得

施作。 

1. 配合市府修繕計

畫，修正點交相關條

文。 

2. 文字勘誤修正。 

契約附件4 

第10條 

1. 乙方認養本契約範圍內環境清潔維護，包含

公共廁所清潔、設備及地上物保養維護修繕、人

行道及道路路面清潔、植栽及草皮修剪、水溝清

淤、病蟲害防治、登革熱防治、景觀維護、所需

防颱措施、相關廢棄物枯枝樹葉清運等。 

2. 公共廁所應每日清潔維護、補充備品，並製作

清潔維護紀錄表置於廁所明顯處。 

3. ~ 9. (略) 

10. 為確實履行環境維護，乙方應建置監視器系

統如下： 

1. 乙方認養本契約範圍內環境清潔維護，包含

公共廁所清潔、設備及地上物保養維護修繕、人

行道及道路路面清潔、植栽及草皮修剪、水溝清

淤、病蟲害防治、登革熱防治、景觀維護、所需

防颱措施、相關廢棄物枯枝樹葉清運等。 

2. 公共廁所應每日清潔維護、補充備品，並製作

清潔維護紀錄表置於廁所明顯處。 

32. ~ 98. (略) 

109. 為確實履行環境維護，乙方應建置監視器

系統如下： 

1. 因應本次調整指

定區域眷舍及停車場

承租經營及認養周邊

環境清潔維護之範

圍，修正認養周邊環

境清潔維護項目。 

2. 刪除公共廁所之

維護方式。 

3. 因應刪除項目，編

號順修。 



文件/條號 原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1) 監視器系統含至少15台網路攝影機（以監

視戶外環境為原則，若乙方評估眷舍內亦有監

視需求，應另行加設）、主機、不斷電系統、雷

擊保護器、監控螢幕等所需設備。 

(2)~(7) (略) 

11. (略) 

(1) 監視器系統含至少3台網路攝影機（以監視

戶外環境為原則，若乙方評估眷舍內亦有監視

需求，應另行加設）、主機、不斷電系統、雷擊

保護器、監控螢幕等所需設備。 

(2)~(7) (略) 

1110. (略) 

4. 因應本次調整指

定區域眷舍及停車場

承租經營及認養周邊

環境清潔維護之範

圍，修正所需網路攝

影機之數量。 

契約附件4 

附件四 監視

器系統空管佈

設配置圖 

  因應本次調整指定區

域眷舍及停車場承租

經營及認養周邊環境

清潔維護之範圍，修

正監視器系統空管佈

設配置圖。 

 


